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（非常用版）

保险单号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申请人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  申请日期        年    月    日

填写说明：请您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在申请变更项目前的□内打√，并在横线上填写所需变更的内容。若发生涂改本申请无效。为维护

您的权益，请勿在未经您填写的空白申请书上签名。签名前请再次核对新填写的内容，一经签字确认视为您同意对上述保单进行相应的变更处

理。所有保险责任以合同所载为准，除由本公司经正式程序修改批准内容外，其它任何人口头及书面陈述、报告或合约，本公司无需负责。

保全申请号：

客户服务电话：95522

泰康人寿官网：www.taikanglife.com



客户信息使用授权声明条款

本人授权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集团”），将本人提供给泰康集团的信息、享受泰康集团服务

产生的信息（包含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）以及泰康集团根据本条款约定查询、收集的信息，用于为本人提供

服务、推荐产品、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等。

本人授权泰康集团，基于为本人提供更优质服务和产品的目的，向泰康集团因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伴提供上述信

息，委托合作伙伴协助查询、收集上述信息。

为确保信息的安全，泰康集团对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，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信息安全。

本条款自本单证签署时生效，具有独立法律效力，不受合同成立与否及效力状态变化的影响。

本条所称“泰康集团”是指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，以及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直接或间接作为其单一最大股东的公司。

申请书填写客户须知

1、如果您申请的项目中，存在部分或全部申请项目不符合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，该申请项目无效。

2、请保持申请书签名与留存于投保书的签名样本一致。为维护您的权益，请勿在空白申请书上签名。

垫交信息变更客户须知

1、如果您选择了现金价值自动垫交保费，您在宽限期结束时若仍未交纳保费，本公司将以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

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自动垫交到期应交的保费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。所垫交的保险费利息计算依合同约定执行。

2、当保险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净额不足以垫交其应付保费及利息时，保险合同效力中止。

3、第一次垫交保险费的起息日为宽限期末日，如果您在下一保险费应交日前尚未偿还全部垫交保费和利息，本公司将自动

垫交到期应交保险费和利息，此次垫交保费起息日为对应的保险费应交日。

4、垫交保费采用年复利方式计息，既往垫交保费及利息必须一次性偿还。

5、当保险合同发生保险金给付（包括生存金给付、满期金给付和理赔给付）、现金价值支付或保险费返还时，本公司将优

先从给付的保险金、支付的现金价值或返还的保险费中扣除全部垫交保险费及利息。

6、保单在未清偿垫交保险费及利息之前不得进行保单贷款。

客户服务电话：95522

泰康人寿官网：www.taikanglife.com


